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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30  

梅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下达清算 2021年省级 

东江流域生态保护补偿资金项目计划的函 

兴宁市、平远县人民政府：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清算广东省 2021 年东江流域生态

保护补偿资金的通知》文件精神，东江下游广州、深圳、东莞三

市拨付我市 2021年省级东江流域生态保护补偿资金 1360万元。

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经市领导批示同意，现将资金项目计划下达

如下： 

2021  

序号 地区 实施单位 项目名称 
安排资金 
（万元） 

1 市本级 梅州市生态环境局 
梅州市东江流域环境监管能

力建设项目 
260 

2 兴宁市 

兴宁市人民政府 

（梅州市生态环境局兴宁分局、

兴宁市罗浮镇人民政府） 

2023 年兴宁市东江源水生态

环境保护执法能力建设项目 
800 

3 平远县 
平远县人民政府 

（梅州市生态环境局平远分局） 

平远县东江流域环境监测监

管能力建设项目 
300 

合  计 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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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金项目计划下达之日起 1个月内，项目实施单位将项目

的绩效目标表报市生态环境部门审核通过后，录入“信息系统”

备案；同时，按照《关于深化省级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管理改革的

意见》（粤办发〔2018〕17号）和《关于印发<广东省省级生态

环境专项资金管理细则>的通知》（粤环函〔2019〕1135号）等

有关文件要求加强专项资金管理，按照实施方案时序落实项目实

施进度，切实提高财政资金效益。 

 

附件：预算支出绩效目标表 

 

    

梅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3年 4月 20日 

 

（联系人：卢傲君；联系电话：0753-2390101） 

 

 

 

 

抄送：省生态环境厅，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兴宁分局、平远分局。 

梅州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3年 4月 20日印发 

校对人：卢傲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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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梅州市东江流域环境监管能力建设项目 

资金类型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实施单位 梅州市生态环境局 

预算年度 2023年 

资金需求 260 万元 

项目概述 用于东江流域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支出内容 用于东江流域环境监管能力建设等。 

政策依据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印发《广东省

东江流域省内生态保护补偿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 

阶段性绩效信息

（项目实施计

划）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总体绩效目标 加强东江流域环境监管能力。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完善设施设备 一批 

质量指标 采用的相关技术方法 符合相关要求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3 年底 

成本指标 成本支出 不超预算 

效 

益 

指 

标 

生态效益 

指标 
东江水质 改善 

可持续影响

指标 
东江流域环境监管能力 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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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2023年兴宁市东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执法能力建设项目 

资金类型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实施单位 

兴宁市人民政府 

（梅州市生态环境局

兴宁分局、兴宁市罗浮

镇人民政府） 

预算年度 2023年 

资金需求 800 万元 

项目概述 

1.兴宁市罗浮镇稀土矿点日常巡查监管工作。 

2.岭南河支流生态及水安全缓冲带修复工程。 

3.购置一批执法和应急物资装备、办公设备。 

4.编制完成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兴宁市“千吨万人”农村饮

用水水源地铁、锰本底值超标分析研究报告》。 

5.在兴宁市东江流域水质重点监测点位、关键流入/出口点及主支

流段布设水质自动监测站及监控摄像装置，完善水质监测预警服务

平台、水环境大数据管理中心平台及应用建设。 

支出内容 

开展罗浮镇稀土巡查监管，罗浮岭南河支流生态及水安全缓冲带修

复工程，购买执法应急装备，安装水质智能监控平台，编制畜禽养

殖污染防治规划和农村饮用水水源地铁、锰本底值超标分析研究报

告等。 

政策依据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省级生态环境专项资金项目

储备库入库指南（2022年版）>的通知》；《“十四五”生态监测

规划》（环监测〔2021〕117 号）；《广东省东江流域省内生态保

护补偿试点实施方案》（粤环[2020]11号）；《梅州巿生态环境

保护“十四五”规划》；《梅州市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

（2022-2025年）》。 

阶段性绩效信息

（项目实施计

划） 

第一季度 完成前期准备工作、实施方案编制及论证。 

第二季度 

加强兴宁市罗浮镇稀土矿点日常巡查监管；生态及水

安全缓冲带修复工程；购买东江生态环境执法和污染

事故应急物资装备；东江水系监控平台建设及设备采

购；规划报告编制等。 

第三季度 
加强兴宁市罗浮镇稀土矿点日常巡查监管；生态及水

安全缓冲带修复工程；东江水系监控平台建设及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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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 

第四季度 加强兴宁市罗浮镇稀土矿点日常巡查监管。 

总体绩效 

目标 

1、通过严格落实兴宁市罗浮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罗浮镇打击非

法盗采稀土行为巡查监管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明确责任分工，

增强责任意识，及时有效打击和遏制非法盗采稀土行为，巩固罗浮

镇整治非法盗采稀土成果，有效处置罗浮镇东江流域突发事件。 

2、修复岭南河支流河道生态系统，提升河道水质净化能力，满足

自然环境与生态要求，减少对东江流域污染，确保东江兴宁电站等

断面的水质实现稳定达标。 

3、提高梅州市生态环境局兴宁分局整体环境应急能力的标准化建

设水平，同时增强东江流域保护生态环境监测、执法能力。 

4、通过利用专业团队的技术能力，结合专项资金的正确使用，确

保水质自动监测站正常运行，提升水质监测预警，加强监测管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生态及水安全缓冲带修复 1014m 

完成方案拟定需采购的装备 一批 

质量指标 项目质量 通过验收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3年 12月 1日 

成本指标 成本支出 不超预算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社会稳定和发展 有效促进 

生态效益 

指标 
东江水质 持续改善 

可持续影响

指标 
东江水环境质量 持续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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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平远县东江流域环境监测监管能力建设项目 

资金类型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实施单位 

平远县人民政府 

（梅州市生态环境局

平远分局） 

预算年度 2023年 

资金需求 300 万元 

项目概述 
用于建设完善环境应急指挥系统和购置一批水质监测设备设施，加

强平远东江流域环境监测监管能力建设。 

支出内容 1. 建设完善环境应急指挥系统；2.购置一批水质监测设备。 

政策依据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印发《广东省

东江流域省内生态保护补偿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环境保护部关

于印发《全国环保部门环境应急能力建设标准》的通知(环发〔2010〕

146 号) 

阶段性绩效信息

（项目实施计

划） 

第一季度 编制实施方案 

第二季度 
优化、细化工作实施方案，完成采购设备功能参数校

定 

第三季度 开展实施内容，按照采购标准程序完成设备采购 

第四季度 完成设备调试及操作使用培训等 

总体绩效 

目标 

加强平远东江流域环境监测监管能力建设，提升水环境监测监管能

力，维护东江流域水环境安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建设完善环境应急指挥系统 一套 

购置水质监测设备 一批 

质量指标 项目质量 通过验收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3 年底 

成本指标 成本支出 不超预算 

效 

益 

生态效益 

指标 
平远东江流域水质 稳定达到Ⅱ类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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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东江流域环境监测监管能力 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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